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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宁波 GQY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6】第 152 号 

 

 

宁波 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根据公司年报及 2015 年 12 月 21 日对外披露的《关于重大经

营合同的进展公告》，公司于 2015 年 7 月签订的“防恐机器人”智能单

警和移动警务平台产品共 1,000 台整（合同总额为 6,500 万元人民

币）本报告期内实施效果远低于预期，截止 2015 年 12 月 21 日仅取

得 10 台订单。《关于重大经营合同的进展公告》中称大部分意向性客

户表示将把移动警务平台产品需求列入 2016 年的预采购开支，2016

年起公司将按照浙江通商的订单要求分批交货。请说明截至目前公司

防恐机器人智能单警和移动警务平台产品的销售情况和已取得的订

单情况。如果实施进度仍远低于预期，请说明原因并及时披露。 

2、年报显示，2015 年上市公司向关联方、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

公司上海新世纪机器人有限公司预付账款累计发生额为 2,347.7 万元，

期初余额为 0，期末余额为 6,876,217 元。请说明上述预付账款的内

容、期间借贷方发生额及相应经济事项，并说明是否构成对上市公司

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请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年报显示，公司本期研发支出资本化为 3,155,585 元，资本化

研发支出金额占当年研发投入的比例为 26.59%，而 2014 年、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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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均为 0。请说明本期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项

目名称及内容、是否符合资本化的条件。请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年报显示，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.76 亿元，其中账龄 1

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0.80 亿元，占比 45.45%。请说明公司账龄

1 年以上的大额应收账款（100 万元以上）的欠款方、账龄、相应经

济事项、尚未结算原因、以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5、年报显示，2015 年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 8,293.83 万

元，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72.28%；2014

年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 5,908.19 万元，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

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29.97%。请说明本报告期公司前五名

供应商名单及采购比例大幅变动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30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宁波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16 年 5 月 25 日 

 

  

 


